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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本校為建立財產管理制度，特制定「臺北基督學院財產管理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以為財產管理之依據。 

第  二  條   本辦法適用於本校各行政單位及教學單位。 

第  三  條 本辦法所稱財產，係指臺北基督學院所持有之土地、土地改良物、

建築物、機械儀器設備、圖畫及博物以及其他設備，且其使用年

限在兩年以上者。財產之最低使用年限悉依行政院頒行之「財物

標準分類」及「國稅局固定資產耐用年限表」辦理。 

第  四  條   前條財產之管理，均由總務部門集中登記、列冊管理。並依法辦

理財團法人財產登記。 

第  五  條   本校財產採永續盤存制，每年應定期或不定期盤點全部財產一次。 

第二章 財產之增加 

第  六  條 財產之增加，包括下列各項：購置、營建、改良、交換、撥入、

受贈。 

第  七  條 財產之購置、營建、改良均應先經預算之程序，由總務部門負責

執行。 

第  八  條   財產取得時，應根據契約、圖說、發票、清單及有關文件辦理驗

收。 

第  九  條 財產經驗收後，即屬本校財產，採購單位應分別填製「財產報驗

單」一式三聯，連同原始憑証及有關文件，送會計部門審核列帳。 

第  十  條 財產於完成取得手續時，總務部門應即分類編號，詳細登記管理

制訂財產牌。保管單位並根據「財產報驗單」，將財產登記於該

單位之「財產設備帳冊」上，並將財產牌貼於新增財產上。 

第三章 財產之減少 

第 十一 條 財產之減少包括下列各項：變賣、報廢、損失、交換、撥出、捐

出、不適用、改變或整修而減損。 

第 十二條 大宗財產之變賣應先經預算之程序，零星財產之變賣應經核准之

程序。財產之交換、撥出或捐出，應先經核准之程序。 

第十三條 財產業經使用逾齡，或雖未屆滿耐用年限，然已失去原有效能，



而不能修復，或修復價格高昂，應由保管單位填具「財產減損單」，

辦理報廢手續。 

第十四條 財產如有遺失、毀損或其他意外事故而致損失者，應由管理部門

將損失情形報請校長核辦，並辦理報廢手續。 

第十五條 財產之報廢由保管單位填具「財產減損單」一式三聯送交保管組，

經派員會同會計室查驗轉呈核准後處理之。 

第十六條 財產之減少，除由管理單位根據「財產減損單」登記管理應連同

有關憑證，送會計部門審核列帳。 

第四章 財產之移轉 

第十七條 財產經分配與指定單位使用後，不得自行移轉。如因事實需要，

必須移轉使用時，應經總務部門同意後辦理。 

第十八條 財產移轉時，應由移出單位填製「財產移動單」一式三聯送移入

單位主管簽章後，再由移出單位將「財產移動單」送總務部門辦

理移轉登記。 

第十九條 房地產由總務部門集中管理，移轉使用時，由總務部門在「財產

設備帳冊」之使用記錄欄內作移轉登記。 

第五章 財產之保管 

第二十條 本校財產之保管以使用單位為保管單位，負責保管該單位所屬全

部財產，並指派專人負責有關該單位財產保管作業事宜。 

第二十一條 保管人離職前應將單位所保管之財產全部點交予接收人，並由該

單位主管監交，一級主管負責監督。倘若保管人離職未辦妥移交

手續，除由單位主管另派保管人點收該單位財產外，若發生財產

短少或損壞情事，該單位主管應負完全責任。 

第二十二條 財產使用單位對使用中之財產應善盡保管之責，總務部門應派員

查核各單位財產之使用及保管情形，並作適當之調配。 

第二十三條 財產保管人或使用人員對所保管之財產如有盜賣、掉換，或化公

為私謀取不法利益等情事發生時，應依法令究辦，並呈報校長。 

第二十四條 財物管理人員，如因過失而致所管財物遭受損失時，應負賠償責

任。 

第二十五條  總務部門應於取得不動產時，在規定期限內，向主管官署申報產

權登記。 

第二十六條  總務部門應依財產之性質，辦理保險。 



第六章 財產之列帳 

第二十七條  財產帳務，應遵照教育部頒訂的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一致性規定處

理。 

第二十八條  財產列帳之價值，以取得財產所支付之一切成本為準。 

第二十九條  財產一次取得有多種，而其價值之全部或一部無法劃分者，得以各

該財產之時價、比例分攤，估計其價值入帳。 

第 三十 條  凡在財產之購置或營建程序進行中支付之款項，應先以「預付土

地、工程及設備款」科目列帳，完成驗收後，再由總務部門填送「財

產增加單」，連同有關憑證，送會計部門審核轉正。 

第三十一條  房屋及建築拆除重建，經完成查驗手續後，由總務部門填送「財產

減損單」(拆除財產)，連同有關憑證，送會計部門審核，沖減原有

財產帳。至重建之財產依新建規定辦理。 

第三十二條  財產交換，經點交、點收完畢後，由總務部門分別填送「財產減損

單」(換出財產)，「財產增加單」(換入財產)，連同有關憑證，送

會計部門審核轉帳。 

第三十三條  財產因撥入、捐入受贈而取得者，經驗收後，由總務部門填送「財

產增加單」，連同有關憑證，送會計部門審核進帳。 

第三十四條  財產出售經點交後，由總務部門填送「財產減損單」，連同有關憑

證，送會計部門審核進帳。 

第三十五條  財產報廢、損失或捐出，經依規定程序點交後，由保管單位填送「財

產減損單」，連同有關憑證，送會計部門審核沖帳。 

第三十六條 財產因改良添置所增加之成本，應按其性質列為資本支出或作收

益列支。 

第三十七條 每學年終了，總務部門或其他管理單位應根據當學年「財產增加

單」及「財產減損單」編製「財產增減表」，送會計部門複核彙

辦。 

第三十八條 會計年度終了，總務部門及管理部門，應根據「財產卡」編製固

定資產明細表，送會計部門複核後彙列決算。 

第七章 附則 

第三十九條 本辦法未盡事項，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四十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